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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考證號碼：9R  

嶺東科技大學進修部 96 學年度四技在職專班招生考試試題 

基礎描繪 
一、題    目：靜物（精細素描）—參照試題附圖依比例放大於素描紙上並施以色調表現。﹙滿版﹚ 
二、計分準則：準度表現 40%、色調表現 30%、技術表現 30%。﹙總分：100﹚ 
三、注意事項：﹙1﹚放大比例與試題附圖比例相同者不予給分。 

﹙2﹚素描紙上除試題附圖之圖像外不宜加入個人名字、文字、記號⋯等，否則不予給分。 
 
 
 
 

附圖︰靜物 
 

 
 

 

 

（試題結束） 


